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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申请审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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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地街道办事处（镇）：

户籍地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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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审核档案目录

分类 材 料 性 质 页 码

基

本

必

要

材

料

《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申请审核表》 □原件

收入、住房、财产、户籍和婚姻状况承诺和授权查询书 □原件

家庭成员户口证明材料（身份证、户口簿） 复印件

家庭成员收入、财产情况证明 □复印件

家庭成员婚姻情况证明 □复印件

家庭成员住房情况证明 □复印件

特

殊

情

况

补

充

材

料

征收、拆迁证明材料 □复印件

残疾证明 □复印件

大病救助证明（当年度住院医疗结算单） □复印件

劳模证明（□国家□省市） □复印件

低保、特困证明 □复印件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证明 □复印件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证明 □复印件

五年内房屋转移证明材料 □复印件

其他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 □原件 □复印件

其他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 □原件 □复印件

其他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 □原件 □复印件

其他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 □原件 □复印件

其他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 □原件 □复印件

说明：1.申请审核材料分为基本必要材料与特殊情况补充材料，基本必要材料为政务事项办理要件，申请

人需按要求全部提交后方可受理。特殊情况补充材料根据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具体情况选择性提交。

2.基本必要材料以及特殊情况补充材料需提供原件检验，材料受理部门验视复印件与原件无误后盖章留存

复印件。



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申请审核表

区： 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 申请时间：

一、家庭基本情况

申请人姓

名
身份证号码

低

保

特

困

享

受

情

况

是否享受

低保、特困
□是 □否

户籍地

区 街道 社区 享受类型
□低保

□特困

路 号 号楼 单元 户 低保证类型 □A□B□C

居住地

区 街道 社区
低保、特困

证明号码

路 号 号楼 单元 户 家庭人口

移动电话
紧急联系

电话
保障人口

二、申请家庭成员基本信息

与申请人

关系
姓名 性别 婚姻状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学习单位

申请人 户口所在地

从事职业 □公交司机 □环卫工人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消防救援 □其他职业 □无业

与申请人

关系
姓名 性别 婚姻状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学习单位

户口所在地

从事职业 □公交司机 □环卫工人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消防救援 其他职业 □无业

与申请人

关系
姓名 性别 婚姻状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学习单位

户口所在地

从事职业 □公交司机 □环卫工人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消防救援 其他职业 □无业

与申请人

关系
姓名 性别 婚姻状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学习单位

户口所在地

从事职业 □公交司机 □环卫工人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消防救援 其他职业 □无业

与申请人

关系
姓名 性别 婚姻状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学习单位

户口所在地

从事职业 □公交司机 □环卫工人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消防救援 其他职业 □无业



三、家庭收入信息（若家庭享受低保、特困可不填写此项）

填写说明：家庭收入指扣除个人所得税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家庭可支配收入总和。

与申请人

关系
姓名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净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其他收入

月总收入

（元）

申请人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四、家庭资产情况

股票、债券、商业保

险等投资类财产

本市所拥有的各类非住宅房屋（如

商铺、车库等非居住用途的不动产）

及其他城市所拥有的各类房屋

存款（含现金、

借出款）

车辆

（评估价格或

发票价格）

其他财产
家庭财产总额

合计（元）

车辆信息

品牌型号: 购置时间: 车牌号：

品牌型号: 购置时间: 车牌号：

公司、企业等个人名

下注册信息

企业、公司名称： 认缴出资额： 年度收益情况（元）：

企业、公司名称： 认缴出资额： 年度收益情况（元）：

五、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家庭住房情况

是否在青岛市范围内

有私有产权房（包括

有居住性质的公寓、

商业等房产）或承租

公房

□是

产权人姓名： 建筑面积（㎡）：

房屋坐落：

□否

是否在单位（社区）

分配住房（含集体土

地住房、拆迁住房）

□是

产权人姓名： 建筑面积（㎡）：

房屋坐落：

□否



家庭成员是否有住房

因离婚、继承、交易、

赠与以及履行债务等

原因，所有权或使用

权转移时间不满五年

□是

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时间： 建筑面积（㎡）：

房屋坐落：

□否

申请家庭人口（人）： 家庭合计住房建筑面积（m
2
）： 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m

2
）：

六、家庭人口类别情况（在对应情况中打√）

与申请人

关系

低保、分散供

养特困

抚恤定补优

抚对象
残疾

计划生育特

困

享受住院补

充医疗保险

及医疗救助

见义勇为

现役军人、退

役军人及其

他优抚对象

市级及以上

劳模

残疾证明

具体信息

姓名： 残疾类型： 残疾级别：

姓名： 残疾类型： 残疾级别：

享受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及医疗救助是指申请住房保障当年度住院医疗结算单中有补充医疗保险及医疗救助金额标识。

上述申报内容及所提申请材料真实

无误，如有不实，愿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家庭成员签名(手印)：

社

区

及

街

道

办

事

处

意

见

社区意见：

经办人签字：

社区居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办事处意见：

经办人签字：

街道办事处盖章：

年 月 日



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申请家庭
收入、住房、财产、户籍和婚姻状况承诺和授权查询书

街道办事处（镇）、住房保障部门、民政部门：

我家庭全部成员已知晓青岛市申请住房保障资格的政策，本人及全体共同

申请人愿意遵守国家和我市保障性住房管理相关规定。我们已如实填写和申报

有关材料，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若有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住

房、财产、户籍和婚姻状况及伪造相关证明情况，同意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取消

保障资格，计入住房保障个人诚信记录，视情节严重情况，全体申请家庭成员 2

—5 年内不能再次申请住房保障资格，同时退回已领取的租赁补贴，已实物配租

的家庭按规定退回已配租的房屋。若情节严重同意按有关规定接受行政或刑事

处罚。

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同意将申报的家庭成员、收入、住房、财产、户籍

和婚姻等信息进行公示；同意并授权市、区住房保障、民政等部门在审查资格

条件时，向有关单位（如社保、公积金、工商、税务、公安、金融、证券等）

和个人收集、比较及核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信息资料；同意并授权拥有本人及

家庭成员个人信息、资料的单位（部门）或个人，向有关审查管理部门提供本

人及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资料。

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愿意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并承担违反承诺的责任和

后果。承诺人（申请人、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及监护人）：

1.申请人（成员 1）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2.成员 2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3.成员 2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4.成员 2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